
國立金門大學產學合作經費執行表

計畫名稱：
	項      目
	分 配 金 額
	百 分 比
	說          明

	經常門
	業務費
	
	%
	

	
	人事費
	
	%
	

	
	旅運費
	
	%
	

	
	國外旅運費
	
	%
	

	資本門
	設備費
	
	%
	

	
	
	%
	

	
	
	
	

	管理費
	
	%
	依「國立金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編列

	合 計
	
	100%
	


計畫主持人簽章：                        

	備註：

管理費依「國立金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之第三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案，提撥管理費（含學校統籌部份、執行單位部份）比率（總經費之百分比）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委辦案得依委託單位之規定編列。
二、財團法人、民營事業機構委辦案，以總經費百分之十編列。
三、訓練服務案以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編列。
四、檢測與技術服務案以總經費百分之十編列。
五、委託單位轉包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委託案者，得比照原始委託單位規定編列管理費。
六、依本項第一款或第五款提出簽約申請之委辦案，計畫主持人於申請簽約時應提出委託單位關於管理費編列之相關規定證明文件。無法提出證明文件者，概依前述各項規定編列提撥管理費。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所訂標準提列之管理費，百分之七十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百分之三十分配計畫執行中心、院、系、所。
前述管理費提撥比例若因情形特殊者，經簽奉校長核准得不受此限，但所提撥管理費應優先分配至學校統籌款，剩餘部份再分配至執行單位。


